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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店家為參賽單位(獎狀及得獎報導以宣傳店家為主，無個人獎狀)

一般合法登記的小吃店、商行都可參加



同一品牌之子公司或分店，請推派1隊參賽，不可同時報名

若同一品牌之子公司或分店，負責人及營利事業登記

與總公司不同，且參賽產品配方不同者，歡迎報名參賽

分店 分店 分店 分店

總店

負責人及營利事業登記不同的分店
才可以分別報名參加

以自行研發及生產販售為主，不得委託代工生產製造

不得將開發之產品以他人名義報名參賽或借牌參賽

若經發現且查證屬實，將取消參賽資格



①蛋炒飯

②豬肉炒飯

③蝦仁炒飯

④蔬食炒飯
※調味料及醬料不設限

除四大指定經典炒飯之外

其他主題請報名創意巨星組





初賽區域界定

北區：基隆市、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(市)、苗
栗縣、金門縣、馬祖縣

東區：宜蘭縣、花蓮縣、臺東縣

中區：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南投縣

南區：嘉義縣(市)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

★不可以跨區報名★
依登記之營業地址所在區域作為區別



區域賽比賽方式

1. 將事先製作完成且已放涼的2份參賽炒飯攜至會場。

※放涼之炒飯溫度不可高於40度！

3.由參賽單位自行依產品特性進行復熱及擺設。

2.由全國賽評審擔任評審長並邀請食品、美食及餐飲教師等各

領域之專家、學者或業界人士擔任區域賽評審。

快速爐
大同
電鍋

微波爐
複熱用的鍋鏟、料理用具及

復熱用油請自備

除油之外的調味料及未經料理的食材，不可帶進復熱區使用

不得於現場直接炒飯
僅能於現場復熱



全國決賽方式

1.每組參賽單位可申請上限10公斤產銷履歷驗證原料米作為產
品試作及全國賽產品製作使用。

2.因競賽時間有限，可於賽前事先完成浸米及煮飯作業，副食
材亦可先行準備完畢帶至比賽現場。

烹調時間 製作份數 評分方式

40分鐘 繳交參賽炒飯7份
• 職人評審團評分佔70%

• 素人評審團佔30%

• 職人評審團由執行單位聘請知名美食家、主廚、食品業者代表等組成

• 素人評審團由執行單位自全臺北中南東等地邀請至少30名素人代表等組成

相關競賽細節
請詳閱簡章P6-P8



初賽獎勵

獎勵一：評選出各區域初賽入圍全國賽之參賽單位，參賽產品
作為「地方特色炒飯代表」，頒發區域賽獎狀一紙及獎牌一個

獎勵二：安排網路行銷推廣活動

注意！並非每區選6強喔！
全國賽名額計24名，經典天王組名額及創意巨星組名額各

12名，依各區域賽報名隊伍數佔四區初賽總隊伍之比例，

分配各區域賽入圍全國賽之參賽名額，並依區域賽之分數

排序依序錄取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報名諮詢專線
(02)2358-2435

加入LINE可線上諮詢唷

盡早寄送報名文件

活動小組提早審核

才不會來不及補件






